
太 湖 学 院 课 程 缓 考 申 请 表
	所在二级学院
	
	专 业
	

	姓  名
	
	学 号
	
	班  级
	

	拟申请

缓考课程
	课程名称
	任课教师
	考试类别

	
	
	
	□期末    □重修   

	
	
	
	□期末    □重修   

	
	
	
	□期末    □重修   

	
	
	
	□期末    □重修   

	
	
	
	□期末    □重修   

	缓考理由

（另附相关证明材料）


	申请人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二级学院

领导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学生因故不能参加考试，须事先填写此表，经所在二级学院审批，报教务处备案，方可缓考。

2、缓考未获批准，擅自缺考按旷考处理。

3、缓考批准后，请任课教师务必在教务系统成绩上报的“备注”一栏中选择“缓考”。
